
 

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 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銀行關閉分行及收費對公眾的影響  

 
 
 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的會議上，委員會討論了銀行

關閉分行對公眾的影響。政府當局及後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

四日提交報告，回應委員會的意見及建議。本文件旨在匯報最新

進展，詳情請見附件。  
 
2 .  銀行提供服務的渠道 (包括開設或關閉某分行 )及其服務
收費，是銀行的商業決定。在自由市場經濟下，政府不會干預銀

行的商業運作。然而，政府一直鼓勵銀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和充

分考慮市民的需要。我們會繼續鼓勵銀行在透過分行和其他途徑

提供銀行服務時，考慮現有和潛在客戶，以及有特別需要的人士

的意見和需求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七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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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委員會成員的意見／建議  最新進展  
I .  政府當局應與房屋委員會 (下稱 “房委

會 ” )研究措施，鼓勵銀行在公共屋
提 供 銀 行 服 務 ， 例 如 向 銀 行 收 取 較

低租金。  

房委會轄下的零售物業 (包括銀行鋪位 )按市值租金出租。租金
評估是在參考影響租金的因素後作出，包括同類鋪位的租金、

區內人口、供求、地點和業務前景等。房委會知悉公眾對可否

在公共屋獲得方便的銀行服務表示關注，因此已按情況把不

少銀行鋪位的租值下調，以引起銀行界的興趣。  
 
房委會已主動採取積極措施，以方便銀行機構在公共屋內開

設銀行或裝設自動櫃員機，包括為有興趣的銀行機構安排實地

視察和會議，以及因應有意承租的銀行機構的特定要求，如有

關鋪位附近的通道和鋪內屋宇設備等進行所需的改善工程。房

委會願意考慮把其商用物業重新劃作設置銀行設施用途，但須

視乎可行性研究的結果而定。房委會已實施把幾個單位合為一

組以一份合約出租的策略，把多個鋪位一併租予有興趣的銀行

機構。自二零零六年七月，由房委會管理的零售物業已有兩個

新出租予銀行的單位 (包括一分行和一自動櫃員機 )。  
 
此外，房委會支持銀行業推行全港宣傳和教育計劃以教導公眾

(特別是長者 )使用自動櫃員機。就此，房屋署會正協助香港銀
行公會 (“銀行公會 ”)廣播宣傳教育短片、在屋邨辦事處和商場
張貼海報，並將有關的單張和自動櫃員機分佈圖派發予長者住

戶。  
 

I I .  銀 行 在 關 閉 分 行 前 應 給 予 用 戶 足 夠
的預先通知。 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(下稱 “金管局 ”)得悉，雖然當局現時沒有就這
項安排作出明確的法律或監管規定，但銀行在關閉分行前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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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會給予客戶足夠時間的通知。因應金管局的要求，業界現正

考慮在《銀行營運守則》加入適當條文，使這個做法成為正式

的行業守則。  
 

I I I .  政 府 當 局 應 參 考 海 外 國 家 在 確 保 消
費 者 在 獲 取 基 本 銀 行 服 務 方 面 的 做

法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監 管 機 構 在 評 估 銀

行 表 現 及 訂 定 評 級 時 ， 須 考 慮 有 關

銀 行 有 否 以 行 動 表 示 對 社 會 的 關

懷 ， 例 如 該 銀 行 開 設 和 關 閉 分 行 的

紀錄。  

金管局從其他海外國家的經驗得知，在確保市民獲取基本銀行

服務 (主要透過確保為市民提供低收費的基本銀行帳戶 )方面，
主要是藉自願安排 (例如英國的情況 )、立法 (例如美國的情
況 )或兩者並行 (例如加拿大的情況 )而達致。不同國家會訂有不
同安排，以切合其本身的社會、經濟、地理及人口分布情況。  
 
根據金管局觀察所得，有別於其他海外國家的情況，香港市民

在獲取基本銀行服務方面並無特別困難。金管局亦注意到，銀

行一般都已豁免長者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下稱 “綜援 ”)受助人
的帳戶費用。此外，銀行亦廣泛提供低收費的電子銀行服務。

金管局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，並在有需要時與業界跟進。  
 

IV .  政 府 當 局 應 與 銀 行 公 會 及 房 委 會 研
究 在 公 共 屋  的 房 委 會 辦 事 處 、 非

政 府 機 構 租 用 的 單 位 、 立 法 會 議 員

辦 事 處 、 公 共 圖 書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及

鄉 事 委 員 會 會 址 等 地 方 提 供 自 動 櫃

員機。  

由房委會管理的處所  
房委會認為，自動櫃員機較適宜設於公共屋行人流量最高的

地方，例如商場。由於房委會辦事處，以及非政府機構和立法

會議員租用的單位可能並非位於公共屋的最佳位置，因此，

在這些地方提供自動櫃員機，可能沒有顯著效益。然而，若銀

行認為此等地方合適，房委會並不反對在非政府機構和立法會

議員租用的單位裝設自動櫃員機。但如把該等單位部分地方分

租予銀行裝設自動櫃員機，其租金則須因應所提供的商業服務

而重新評估。  
 
須注意的是，原本由房委會擁有的零售及停車場設施，有 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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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現由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(下稱 “領匯 ” )擁有和管理。
據政府當局所知，領匯正與銀行緊密合作和實行靈活的租賃策

略，以積極為其物業引入更多銀行服務，包括銀行分行和自動

櫃員機。房委會則會繼續在新屋邨和商場提供銀行分行和自動

櫃員機鋪位。如有銀行按其商業考慮有興趣在屋邨拓展服務，

房委會會主動物色合適處所供其考慮。  
 
由政府部門管理的處所 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民政事務總署對於在其轄下的公開處所，

例如公共圖書館、社區會堂及鄉事委員會會址裝設自動櫃員機

的建議，持開放態度，但一切須視乎能否物色合適地點、銀行

業的興趣及可行性研究的結果而定。  
 
基於上述情況，政府當局已致函銀行公會，邀請銀行業界物色

合適地點裝設自動櫃員機。在過程中，有關部門會向銀行公會

提供所需協助及便利，例如安排實地視察。政府當局會繼續就

這事宜與銀行公會磋商。  
 

V .  
 

政 府 當 局 應 研 究 措 施 ， 透 過 其 他 渠

道 為 公 眾 提 供 存 款 及 提 款 服 務 ， 包

括 透 過 郵 局 及 儲 蓄 互 助 社 提 供 該 等

服務。  

郵局  
政府當局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匯報，基於多

個顧慮，香港郵政對於由郵局提供存款和提款服務的建議有保

留。香港郵政的顧慮扼述如下：  
 
( a )  《郵政署條例》 (第 98 章 )及《營運基金條例》 (第 430 章 )

訂明香港郵政的服務範圍，根據現行法例，香港郵政不能

代表銀行提供提款及存款服務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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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各郵局的設計 (例如保安、樓面面積、設施和資訊系統 )主

要是為配合郵政服務的需要而規劃和設計的。若要求郵局

提供提款和存款服務，或會涉及大規模的結構改動。  
 
銀行公會轄下的金融服務渠道工作小組亦已研究透過香港郵政

的郵局提供銀行服務的可行性。在評估過郵局的分布網絡後，

工作小組最後認為，這個方案並不可行。不過，如銀行業有任

何其他建議，香港郵政可進一步研究在郵局為公眾提供提款及

存款服務是否可行，但大前提是這項建議不會影響現有郵政服

務的質素，而且無須由郵政服務補貼。即使在進行可行性研究

後有建議認為香港郵政應代銀行提供存款及提款服務，仍需立

法會議員支持修改法例。  
 
儲蓄互助社  
儲蓄互助社須根據《儲蓄互助社條例》 (第 119 章 )向儲蓄互助
社註冊官註冊。儲蓄互助社是自助及非牟利的合作社，旨在以

公平合理的利率為社員提供信貸服務。儲蓄互助社的社籍只限

於在職業、受僱工作、社團組織上有共同連繫的人，或因其住

所位於界定的鄰近地方而有共同連繫的人。社員須定期向儲蓄

互助社供款作為儲蓄，而儲蓄互助社會為援助或生產的目的，

把累積的儲蓄以低息借給有需要的社員。儲蓄互助社的宗旨一

般是鼓勵社員透過定期儲蓄養成節儉的習慣，以及向他們推廣

審慎理財的意識。  
 
政府當局認為不宜鼓勵透過儲蓄互助社提供存款服務，因為：  
 
( a )  儲蓄互助社有別於認可機構般受《銀行業條例》 (第 1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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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)的嚴格規管；以及  

 
( b )  儲蓄互助社的服務並非公開予公眾人士。  
 
支付綜援的另一方法  
房委會一直都與社會福利署 (下稱 “社署 ”)研究一項新計劃，讓
居於租住公屋的綜援受助人透過社署直接向房委會支付租金。

根據這項租金直接過戶的新計劃，社署會把領取綜援的公屋租

戶每月的租金轉賬予房委會，即由社署代他們向房委會支付租

金。這項計劃會在二零零七年年中實施。政府當局希望為居住

在公共屋的綜援受助人而設的租金直接過戶計劃會為各有關

方面提供方便，包括福利受助人、社署、房委會及銀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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